
 

广科教〔2021〕24号 
 

 

关于组织开展第二批省高职院校 

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： 

   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第二批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

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为做好申报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 

    一、专业群组建原则 

   对接区域重点产业（2021版，见省厅通知中附件1），以学校现有试点

本科专业引领，组建专业群，每个专业群包含教学资源共享度高、就业相

关度高、形成优势互补的3-5个专业，一个专业只能归属于一个专业群。专

业群应定位准确，组建逻辑清晰，有高水平的专业带头人和专兼结合教学

创新团队，具有较好质量生源，校企合作成效良好。 

   二、申报限额 

   学校申报限额为4个，各二级学院根据省厅文件精神及专业条件基础组

织申报，可参照《广东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规划》（省厅通知中

附件2），每学院最多申报1个专业群项目，学校按限额遴选择优推荐申

报。 

三、申报材料要求 

   各二级学院须于4月5日前提交《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、专业群建设

项目申报书（附件3）、专业群自评报告、专业群建设项目建设方案及相关

佐证材料。材料（电子版）提交至教务处徐艳云老师处，逾期将不予接



收。 

四、其他 

1.请各二级学院认真研究省厅文件精神，对标组织申报工作，推荐申

报项目学校协调组织在学校官网建设申报专栏。 

2.工作联系人，徐艳云 

 

附件： 

附件1：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第二批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

设工作的通知 

附件2：申报汇总表 

附件3：广东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申报书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3月25日 


